
关于研究生在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实验和实习的管理办法

实践性环节是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切实加强对研究生在人工智能与

智能制造学院实验和实习的规范管理，提高实践性环节的教学质量，保证研究生实验、实习

和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工作的顺利进行，进一步提高江苏大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特制

定本管理办法。

一、目的和作用

实验和实习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需要德才兼备人才的重要环节；

是研究生熟悉工程环境，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增强职业意识、劳动

观念和安全意识，扩大视野，巩固所学理论知识的重要途径。

二、安排和要求

1、实验和实习的安排必须由研究生本人提前与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综合办公室预

约并填写《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研究生实验实习申请表》，由其研究生导师根据学习需

要指定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实验和实习部门、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指导教师并制订

详细的实习计划，由研究生导师签字确认后提交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综合办公室，经人

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领导签字同意后安排实施。

2、研究生在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进行的实践性环节形式由其导师根据学习需要确

定，可以进行实验和实习，也可以选择利用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设备为本科生开设一门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等。

3、研究生在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实验和实习时应遵守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的

各项规章制度，并认真做好设备的使用记录。对严重违纪教育无效者，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

学院指导教师有权决定停止其实验和实习，并及时向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部汇报，以便处理。

4、研究生在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实验和实习期间如造成中心设备损坏的，视具体

情况作赔偿处理。实验和实习时，研究生要注意保护自身财产和人身安全。

5、研究生在实验和实习结束时应填写《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研究生实验实习考核

表》，并提交实践性环节总结报告或能开出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实习方案和指导书，总

结报告一式二份分别交研究生导师和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综合办公室。



6、实验和实习结束后，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指导教师依据研究生的实验和实习态

度、组织纪律、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总结报告或实验指导书完成情况等方面给予综合评

价。

7、本办法由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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